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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的产品认证。 

2 主要依据标准 

本规则适用产品的认证主要依据标准见表 1。 

表 1 主要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依据标准 适用范围 

1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 
GB/T 8323.2-2008 

GB 32129-2015 
煤矿用非金属管材 

3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3.1 申请人 

申请人为法人单位，承诺并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安标国家中心认证相关规定。 

申请人与制造商不是同一法人单位时，需与制造商有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关系。 

3.2 制造商 

制造商为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所申请的产品在经营范围内。 

制造商与生产厂无隶属关系时，需与生产厂有产品质量责任划分明确的且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关系。 

3.3 生产厂 

生产厂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所申请的产品在经营范围内； 

（2）具备与申请产品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技术能力； 

（3）具有与申请产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4）具备与申请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总装条件、满足过程控制及出厂检验要求的设备和能力； 

（5）有满足要求的生产工艺并进行有效控制。 

4 认证模式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的认证模式: 

技术审查+产品检验+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初审与受理 

c.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 

d. 初始工厂检查 

e. 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f. 获证后的监督 

g. 再认证 

5 认证申请 

5.1 认证单元划分 

按认证单元委托认证，原则上按用途、材料、结构进行划分认证单元，详见表 2。制造商相同、生产



CMAC15-3632101-01-2022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 

第2页 

厂相同、用途相同、材料相同、结构相同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同时申请多个型号时，应对同一单元内

所有型号作出确切描述。 

表 2 认证单元划分 

序号 产品名称 申请单元划分原则 

1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非金属管材 
相同用途、材料、结构为同

一单元 

5.2 申请应提交的材料 

5.2.1申请书 

包括基本情况、申请产品情况。 

基本情况包括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基本情况；曾经提交过基本情况信息，且未发生变化的，再次

申请其他产品的不必提交。 

申请人、制造商基本情况包括：申请人概况、制造商概况、工商注册信息、主要技术人员信息、与申

请产品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与生产厂关系证明文件。 

生产厂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及检验设备、与申请产品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等内容。申请人已经提

交过企业基本情况且相关信息未变的，再次申办时不必提交。 

申请产品情况包括申办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执行标准或者技术条件等内容。 

5.2.2营业执照 

申请人、制造商及生产厂应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申请产品的生产制造。 

5.2.3技术文件 

a. 产品执行标准或者技术条件（附件 1） 

b. 产品图纸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产品照片 

e. 其它 

5.2.4相关证明材料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首次申请时）； 

b. 申请人为销售方、进口商时，还需提交销售方和制造商、进口商和制造商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 制造商与生产厂之间的关系证明； 

d.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e.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f. 与安全标志备案技术文件一致性承诺书（适用纳入安标管理的产品）； 

g. 其他需要的文件。 

6 初审与受理 

申请人提交完整申请材料后安标国家中心在 2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

格的，签订认证服务合同；初审不合格的，申请人应在 90 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材料，逾期未完成整

改的，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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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 

安标国家中心与申请人约定双方在认证实施各环节中的相关责任和安排，按照认证规则，结合申报产

品的特点，确定技术审查关注重点和产品检验项目，并向检验机构发出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委托书、并告

知申请人。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产品的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同步开展，产品技术文件经检验机构初步审核基

本符合 5.2.3要求的，由检验机构通知申请人准备检验样品。 

7.1 检验样品 

申请人应按照表 3要求的基数准备检验样品。样品必须注明产品生产单位、生产日期、规格（型号）、

主要参数等基本信息，必须由本次申请的生产厂生产，不得借用、租用、购买样品用于试验。 

表 3 检验样品数量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样品基数 样品数量 抽送样原则 

1 

煤矿用无卤

低烟低毒管

材 

≥40米 

样品总长度至

少为 1m，需要

带连接件 
不同认证单元应分别检验。 

检验样品原则上由安标国家中心指定相关机构或人员在申请人成品库中按表 3要求抽取。 

申请人应自抽样之日起 7日内向检验机构寄（送）样品。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寄（送）样品的，申请

人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延期申请。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逾期终止本次申办。 

检验完成后，如申请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检验样品由申请人自行处理；如受检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

议，检验机构进行复检。 

7.2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实施 

检验机构收到检验样品后，按本规则附件 2所列型式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同时结合样品实物、测试结

果对产品技术文件进行审核，确保产品技术文件所描述产品与检验样品一致。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工作应在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计算。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

业进行整改和复审或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的指标应满足附件 2所列技术要求，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任何 1项不

符合标准要求时，判定该认证单元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部分项目不符合产品技术条件所列指标时，允许

在安标国家中心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自产品检验不合格通知之日起计算），整改后重新进行检验或重

新确认技术文件。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终止认证。若整改涉及变更安标备案技术文件，申请人应首先对

安标证书进行变更，技术文件确认后方可进行后续的认证工作。 

如申请人能提供 2年内由安标国家中心签约委托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本规则检验要求的检验报告，经

安标国家中心审查合格后，可不再进行抽样检验。 

7.3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由检验机构按规定的格式出具，产品检验完成后检验机构向安标国家中心提

交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经审核确认的产品技术文件。经安标国家中心复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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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检验机构向申请人提供检验报告；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应在 90天内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

终止本次申办。 

产品检验不合格的，申请人应在 90 日内完成整改并向安标国家中心申请复检。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

改后复检仍不合格的，终止本次申办。 

安标国家中心、检验机构、申请人或制造商对检验报告、经审查合格技术文件分别进行备案、存档。 

8 初始工厂检查 

工厂检查范围包括与申请产品质量相关的所有场所、部门、人员、活动，必要时对产品重要零部件供

应商进行延伸检查。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有认证的产品在生产。 

对持有同型号产品安全标志认证证书的制造商及生产厂，初始工厂检查仅核实差异性内容。 

8.1 检查内容 

（1）文件审核 

检查组长负责对工厂的质量保证能力管理文件及相关资料实施文件审核，完成《文件审核报告》。当

提交的文件不足以满足要求时，检查组长应要求认证申请人提供补充材料。 

（2）工厂检查 

1）按《CMAC产品认证规则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2）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结构形式相同的认证产品至少抽取一个规格

型号做一致性检查。 

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a. 认证产品的标识、型号与型式试验报告或经检测机构/认证机构确认的产品描述上所标明的是否一

致； 

b. 认证产品的结构（主要为涉及安全性能的结构，包括设计、工艺等）是否与型式试验时的样机一

致； 

c. 认证产品所用的安全件、关键件、材料和对安全性能有影响的主要元器件是否与型式试验时申报

并经认证机构所确认的一致； 

d. 对出厂检验和测试能力、检验员能力的核查可采取现场指定试验或见证试验的方式，试验内容为

确认技术文件要求的全部出厂检验项目。 

8.2 完成时限与检查时间 

工厂检查工作由安标国家中心组织实施，一般情况下，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

检查。根据需要，技术审查、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时进行。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合同约定确定。申

请人可以在安标国家中心网站会员区查询工厂检查通知书及检查时间。申请人不能按期接受工厂检查时，

可申请延期，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30天，延期申请至少应在计划检查时间之前 5个工作日内提出。 

初始工厂检查工作量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数量、技术条件差异性和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原则上

人·日数见表 4。 

表 4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CMAC15-3632101-01-2022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 

第5页 

生产规模 100 人及以下 101-300 人 301 人及以上 

人·日数 4 6 8 

8.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1）文件审核 

文件审核审核结论为合格的，可进行现场检查；审核结论为不合格的，应按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合格

后才能进行现场检查。 

（2）工厂检查 

检查组负责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工厂检查报告。 

工厂检查结论为 A级的，检查合格。 

工厂检查结论为 B 或 C 级的，申请人应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整改工作须在 60 日内完成，并向检查

组长提交整改报告，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检查合格；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终止本次申办。 

工厂检查结论为 D 级不合格的，申请人须在 60 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并向检查组长提交整改报告。

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安标国家中心原则上对整改落实情况安排一次复检查。逾期未完成整改、整改不

合格或复检查不合格的，终止本次申办。 

9 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对完成技术审查、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的产品，经安标国家中心综合评定符合要求的，发放有效期为

5 年的 CMAC认证证书，准许使用 CMAC标志，并上网公告；不符合要求的，通知申请人进行整改。 

10 获证后的监督 

证书的有效性通过监督保证。安标国家中心依据本规则对持证人及获证产品进行监督，以督促持证人

遵守安标国家中心管理有关规定，按确认的技术文件和安标国家中心认证要求组织生产。纳入安标管理的

产品需取得安全标志证书，方可发放 CMAC认证证书，，有效期与安标证书有效期一致。 

10.1监督频次与方式 

持证人及获证产品监督的频次与方式详见表 5。因持证人原因未能监督的，持证人应在 180 日内接受

监督，逾期暂停相关产品认证标志。 

表 5 监督频次与方式 

监督检查方式 监督检查 监督检验 

定期检查 每 12 个月内进行 1 次，预先通知 每 24 个月内进行 1 次，预先通知 

不定期检查 

持证人的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发生重大改变或发生其可能影响认证结果，

应补充非例行的监督检查。但对于同一持证人，该类检查一年不得超过两次，

但对于特殊较严重情况，酌情增加频次。 

10.2监督内容 

10.2.1 监督检查 

初始工厂检查的内容均可作为监督检查的内容，重点对持证人生产和库存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 

10.2.2 监督检验 

采用抽样检验方式，样品数量按表 3的规定执行，监督检验项目为本规则附件 2规定项目。 

10.3监督结果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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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结论为 A级的，检查合格。 

监督检查结论为 B 或 C 级的，持证人应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整改工作须在 30 日内完成，并向检查

评审组长提交整改报告，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检查合格；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暂停其证

书。 

监督检查结论为 D 级不合格的，暂停其证书，持证人应在 60 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并向检查组长提

交整改报告。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安标国家中心原则上对整改落实情况安排一次复检查。暂停时间超

过 12 个月，仍未完成整改或未提出恢复申请的，注销其证书；整改不合格的或复检查不合格的，撤销其

证书。 

10.3.2 监督检验 

产品监督检验不合格的，暂停其证书。持证人应在 90 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提出抽样复检申请。复

检合格的，恢复被暂停的证书；暂停时间超过 12个月，仍未完成整改或未提出恢复申请的，注销其证书；

复检后仍不合格的，撤销其证书。 

11 再认证 

产品证书有效期届满，持证人需延续产品证书有效性的，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6 个月提出再认

证申请。 

再认证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初审与受理 

c. 再认证工厂检查 

d. 产品检验 

e. 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再认证原则上不再对产品技术文件进行审查，具体流程可结合持证人该类产品最近一次监督检查结果

确定。 

11.1再认证工厂检查 

再认证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初始工厂检查全部或部分内容，重点对持证人生产和库存的产品进行一致性

检查。 

11.2产品检验 

从申请延续的产品中按照表 3的数量要求，进行抽样检验。延续检验项目原则上与首次申办检验项目

相同。 

11.3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经履行相关程序合格的，重新换发一个周期的证书。 

12 证书及认证产品变更 

产品获证后，如果产品型号、产品所用关键部件材料、涉及产品安全的设计技术参数、证书内容等发

生变更或安标国家中心规定的其他事项（质量负责人等）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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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应确保变更后的产品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12.1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 

如果在设计参数没有发生变化、生产场所没有变迁的前提下，认证证书上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证书

持有者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安标国家中心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同意变更并换发认

证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12.2产品设计参数变更 

认证产品的结构、技术参数等发生变化，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并提供涉及产品结构、技术参

数变更的相关技术文件、变更前后的描述说明及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安标国家中心根据对

技术文件进行审核后，决定是否批准变更。必要时，安标国家中心根据变更对认证性能的影响程度，进行

检测和/或检查。 

12.3关键元部件/材料的变更 

获证产品的关键元部件/材料或供应商（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化，应对产品的标准符合性进行确认，

并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一般情况下，提出变更时向安标国家中心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

备案并在跟踪检查时进行验证，或由安标国家中心抽样验证。 

获证产品的关键部件、材料的技术参数发生变化，按产品设计参数变更要求处理。 

12.4其它变更 

发生下述情况时，持证人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安标国家中心备案： 

a. 申请人、制造商联系信息变更等，生产厂相关变化：法人、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更改、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修订等； 

b. 重大设计、工艺更改，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12.5认证产品的扩展 

申请人/制造商在已获证（申请）产品基础上，通过局部变更扩展产品规格型号范围时需对证书范围

进行扩展。申请人/制造商通过安标国家中心网上申办平台提出扩展申请，提交扩展产品与原获证（申请）

产品的差异对照表、扩展产品的技术文件等。 

申请扩展的证书，按表 2所列的类型划分原则分段，在同一分段范围内，执行扩展申办程序。 

安标国家中心对新申请产品进行评估，确认原获证（申请）产品的审核发放工作成果对扩展产品的有

效性，原获证产品工作结果可完全覆盖新申请扩展产品的，可直接发放证书；经评估，需补充进行差异性

审查或检验的，经履行程序合格后，发放 CMAC认证证书。 

扩展申办产品的证书有效截止日期与原持证产品一致。 

13 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安标国家中心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

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安标国家中心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证书持

有者可以向安标国家中心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若安全标志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CMAC证书

也应被暂停或撤销。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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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安标国家中心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安标国家中心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4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安标国家中心的要求申请备案认证标志，标志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14.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14.2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如果加施标志，证书持有者应按安标国家中心管理的规定使用认证标志，可以在产品本体、铭牌或说

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15 收费 

认证费用按安标国家中心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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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技术条件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技术条件 

申请人/制造商： 

产品适用范围：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1．申请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请用表单化的格式列出。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技术特性和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压力等级（屈服强度）

（MPa） 
 

2 内径及偏差（mm）  

3 壁厚偏差（mm）  

4 无卤性能（%）  

5 烟密度  

6 材料产烟毒性  

2．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产品型号编制规则参照 ABGZ-MA-IEA-2021-02非金属管材实施规则。 

 

 

 

 

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元）部件/重要原材料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

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配用经安标国家中心确认的上述关键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如

果关键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需要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申请，未

经安标国家中心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始终符合认证要求。 

本组织保证提供认证资料的真实性，无任何虚假和不符合资料真实性的情况。 

本组织保证使用证书及标志的获证产品只配用经安标国家中心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零部件。 

申请人（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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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试验项目和检验依据 

煤矿用无卤低烟低毒管材试验项目和检验依据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1 
无卤性能（燃烧释

放气体酸性） 

HCl 和 HBr含量分别≤

0.5%；HF含量≤0.1%；

pH值≥4.3 

GB32129-2015 

适用于无卤低烟管材 

2 烟密度 
无焰≤350 

GB/T8323.2-2008，其中

管材试样直接从管体切

取，管件试样从管件端

部较薄处切取。 
有焰≤100 

3 材料产烟毒性 毒性指数小于等于 5 
GB/T8323.2-2008及附

件 3 
适用于低毒管材 

备注：序号 1~2 为必做项；序号 3 为选做项，由申请人根据需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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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材料产烟毒性试验方法 

材料产烟毒性试验方法 

1 仪器、设备 

1.1 总则 

试验设备包括一个 GB/T 8323.2-2008 规定的烟密度箱。傅里叶红外（FTIR）取样系统要按照制造商的

说明组装和操作。 

试验设备的两个测量区段，一个用于分析产烟密度，另一个用于对气体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要能同

时进行。但两个区段要能独立运行两种不同的数据采集程序（FTIR光谱和烟密度）。 

1.2 辐射锥的校准 

按照 GB/T 8323.2-2008 的规定校准辐射锥。 

1.3 烟密度箱 

通过测量烧然废物引起的白色光纤衰减量来确定材料燃烧过程中的烟雾浑浊度曲线。烟雾的浑浊度等

于光度计在烟雾条件下测出的光强度与试验开始前测出的光强度的比值。 

1.4 傅里叶红外（FTIR）气体分析原理 

本方法包括一个采样程序和一个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对燃烧废物中的气体进行不连续分

析的程序。FTIR用于对由杂核二原子和多原子分析构成的混合物进行鉴别和定量。试验设备应能够： 

—引导一束光线穿过分析相格，获得规定时间的干涉图（该时间为试验开始后 240s或 480s）； 

—将干涉图转换成吸收光谱，进行分析； 

—将混合物的特征吸收光谱带的吸收量（基于面积或高度）与已知浓度的基准气体混合物的光谱进行

比对，计算出样品内的各种气体浓度。 

分析试验开始后采集到的光谱，确定各种气体浓度。分析所用的设备以及试验和校准程序应符合 ISO 

19702的规定。 

2  试样的制备 

2.1 试样尺寸 

按照 GB/T 8323.2-2008 的要求制备试样，详见表 1： 

表 1 试样制备细节及尺寸 

样块，mm 总厚度,mm 覆盖面及中间层尺寸,mm 铝箔最大尺寸,mm 铝箔朝向试样一侧 

75×75 25 75×75 145×145 暗面 

2.2 试样制备 

按照 GB/T 8323.2-2008 的要求制备试样。 

产品要按照其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的暴露面积进行试验。如果同时暴露两个表面，而且产品本身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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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的数据就要乘以二。每个表面都要制备同样数量的试样进行试验。 

试样要能代表受试产品。可以从材料的同意取样内切下、锯下、塑形或复印下来，密度和厚度（如果

可能）都要保持一致。 

覆盖材料的制备要尽量接近最终使用条件。试样可以包括黏胶、清漆、基材和支撑。在试验报告中汇

报完整的制备程序。 

试样的边缘要用钢架进行保护。 

一套完整的试样至少必须包括 3个单独试样。GB/T 8323.2-2008 规定的评估规则同样适用于计算 CIT

值。 

切割后的样块的总厚度（泡沫+覆盖面+中间层）不得超过表 1的规定值。 

覆盖面及中间层应按照表 1规定的尺寸切割。不要沿斜纹切割。如果织物的经纬线不呈 90°，不要沿

经纬线切割，因为这样会出现歪斜试样。 

注：对于带粘合剂的试样，制造商负责制备样品。 

切下一块正方形铝箔。“铝箔最大尺寸”参见表 1。将试样放在铝箔中心位置，未暴露面朝下。用力

按住元件，将铝箔四周提起。将铝箔紧贴试样边角，以形成包裹边角。扯住铝箔边角，在转弯处江边角折

成 45°。最后，沿试样的两条边用力拉平边角，将各条边沿试样拍平。待试样撞到固定装置上以后，切下

多余的铝箔。 

3 试验方法 

3.1 烟气毒性指数（CIT） 

3.1.1 试验准备 

清洁燃烧箱内壁、火炉支架以及试样固定装置干净整洁。每次受试材料发生变化，最好都要重复一遍

上述情节程序，以确保气体分析结果不会收到新试样与上次试验残留物之间的化学或物理反应的影响（参

见 GB/T 8323.2-2008）。 

通过向取样探针内吹送空气，将其整理清洁。每次试验开始前，必须将一个洁净的过滤器放入过滤箱

内。 

按照规定设备，准备进行试验。在规定的温度等级下，检查过滤器、软探针和相格的稳定性。 

打开 FTIR 取样泵，必要时调整取样流速。保持辐射锥关闭，利用模拟试样将试样表面与辐射锥底部

的间距校正为 25±1mm. 

设定辐射锥的温度，令其与试验要求的辐射通量相对应。等候 30min，至其稳定。 

设定 FTIR光谱仪的技术参数，进行数据采集： 

—精度：例如 4cm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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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谱相的扫描次数：例如 4； 

—建议采集光谱的 IR区域：500cm
-1
至 4200cm

-1
。 

3.1.2 试验步骤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关闭排气系统；关闭吸气阀和前窗。用试样固定装置固定住模拟试样，记录下基准线； 

—转动分流阀，开始在室内取样； 

—记录下初始内部空气条件下的背景光谱； 

—转动分流阀，开始在箱外取样； 

—记录下箱内温度（25kW/m
2
时应为 40±5℃；50kW/m

2
时应为 55±5℃）； 

—从标准调节大气中取出试样，单独称量，然后用铝箔包裹起来； 

—将试样放到固定装置上； 

—插入保护片； 

—开始采集取样点温度数据，取样点间隔 5s； 

—取下模拟试样，放入试样； 

—取下保护片，光窗，开始计时。 

注：如果试验装置配有保护片自动移除装置，则程序稍有不同。 

辐射锥暴露和关窗之间的所有操作必须在 5s 内完成。 

记录下试样出现非持续火焰（少于 10s）、引燃以及熄灭的时间。 

烟雾试验一般需要 20min。 

在试验过程中，应按照 GB/T 8323.2-2008 的规定连续采集烟密度数据。 

待分析气体应当分别在 225s-255s 和 465s-495s 之间充分进入 FTIR 相格。 

3.1.3 试验结束 

—20min试验期过后，打开排气阀和排烟系统，情节烟密度箱内的空气。 

—打开箱门，在辐射锥和试样之间插入保护片； 

—取出燃烧过的试样，放到排气罩下冷却。 

3.1.4 数据采集 

在每次试验时，需要记录并报告以下参数： 

—箱壁初始温度； 

—试样的点燃和熄灭时间（若发生）； 

—持续采集取样点温度值，间隔时间最多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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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IR分析系统采集到的 240s和 480s取样点处的光谱； 

—箱内气压； 

—试样初始重量； 

—其他观察数据（如试样膨胀、发火、熔化等），以及从试验一开始的观察次数。 

3.1.5 数据处理 

对于表 1中列出的各种气体，应采用下式计算 240s和 480s取样点处获得的浓度值。 

Cn= 
















 

chamber

gasgasber

TR

MP ccham
 

式中： 

Cn—240s和 480s取样点处的气体浓度 kg/m
3
; 

Pchamber—箱内气压，Pa（一般 101325Pa）; 

Mgas—气体的分子质量（kg/mol）； 

R —气体常数（8.3143 J·mol
-1
K
-1
）； 

Cgas—FTIR确定的气体的体积分数（无因次）； 

Tchamber—FTIR 取样点处的烟箱绝对温度，K。 

注：对于 NO 和 NO2，要将两种气体的浓度相加，其和为 NOx的浓度。Cn浓度要转换成 mg/m
3
（乘以 10

6
），然后利用 C.16

规定的程序计算出 CIT 指数，将数值从试验条件（烟箱容量，试样面积）转换成基准场景（场景容量，材料表面/质量应用

标准）。 

3.1.6 CIT值的计算 

有毒烟雾要求以常规毒性指数（CIT）的形式表征。不同材料/产品，其 CIT含义不一样，但 CIT总会

包括以下两项： 

CIT=[前导项]×[求和项] 

前导项一般是模型或系统参数。本标准用前导项来确定燃烧模型，例如产品的燃烧面积以及气体废物

流入的空间容量等。CIT一直是无因次的，求和项为烟雾排放量与气体组份基准量之比（参见表 2）.前导

项的单位要确保能生成一个无因次 CIT。 

应采用表 2中提起组份的基准浓度 Ci来计算下述的 CIT值。 

CIT 确定如下： 

CIT= 
=

=




 8i

1i

i

23

23 c

004225.0150

1.051.0

iCmm

mm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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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燃烧面积为 0.1m
2
; 

—气体废物扩散容积为 150m
2
； 

—烟箱容积为 0.51m
2
； 

—试样暴露表面积为 0.004225m
2
； 

ci—EN ISO 5659-2烟箱内的第 i中气体的浓度，mg·m
-3
； 

Ci—第 i中气体的基准浓度，mg·m
-3
。 

公式简化为： 

CIT= 
=

=


8i

1i

ic
0805.0

iC
 

各种气体 Ci值详见表 2： 

表 2 气体组分的参考浓度 

                                                 单位为 mg/m
3
 

序号 气体组分 参考浓度 

1  二氧化碳 72000 

2  一氧化碳 1380 

3  氯化氢 75 

4  二氧化硫 262 

5  氮氧化物 38 

6  氰化氢 55 

7  溴化氢 99 

8  氟化氢 25 

3.1.7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试验结果： 

—引燃时间，s； 

—根据 C.1中的清单确定的气体； 

—各种气体在 240s和 480s 取样点处浓度（ml/l）； 

—相应的气体浓度，kg/m
3
； 

—240s和 480s取样点处的 CIT值； 

—试验期间观察的试样异常行为，如闪光、颗粒散射、熔融、变形等； 

对于每种受试产品，技术报告必须包括 3次重复试验的以下平均值： 

—试样的初始重量、最后重量和质量损失； 

—引燃时间； 

—CI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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